德安县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 
 
我县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1536.02万元，其中：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.05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1.3万元减少了1.25万元，主要是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减少。
公务接待费801.09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895.59万元减少94.5万元，主要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压缩公务接待费。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89.89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482.5万元减少92.61万元，主要是单位公务用车数量减少，2023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相应减少。
公务用车购置费344.99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576万元减少231.01万元，主要是单位公务用车使用年限都未到规定换购时间，公务用车购置预算相应减少。
在近年来“三公”经费的实际支出大幅压缩的情况下，我们编制预算时与实际需要相结合，在确保单位工作能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压缩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规模，不盲目从预算编制时强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规模。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和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的要求，我县财政部门将会同县直各部门，继续完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编制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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